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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約聘人員 鄭純君
電話：04-7112175轉32
傳真：047283264
電子信箱：d630023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404217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(電子檔1個) (376470000A_114042177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縣豐崙國小辦理彰化縣114年度環境教育創意實作競賽

一案，收件日期延期至114年10月23日(星期四)，請各校

踴躍送件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彰化縣114年度環境教育創意實作競賽實施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參與對象：※年級皆以跨暑假後(114學年度)之年級為

準：

(一)國小組（四至六年級學生），僅限團體參賽，每隊學生

人數限 2 至 4 名（不含指導老師），指導老師限 1 

至 2 名（指導老師須與參賽學生同校）。

(二)國中組（七至九年級學生），僅限團體參賽，每隊學生

人數限 2 至 4 名 （不含指導老師），指導老師限 1 

至 2 名（指導老師須與參賽學生同校）。

(三)每位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僅限報名 1 隊，不得跨組參

賽，亦不可跨校組隊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40004124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0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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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指導老師以現職專任、代理代課、實習教師為限。

三、競賽獎項(分成國小組、國中組)

(一)第一名 1 名，頒發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二)第二名 1 名，頒發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1 萬 元。

(三)第三名 1 名，頒發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5 仟元。

(四)佳作 2 名，各頒發佳作獎狀獎金新臺幣 2 仟元。

(五)備註：本次競賽得獎者均須代表彰化縣參加教育部舉辦

第八屆學校環境教育實作競賽，需附參賽證明作為獎金

發放之依據。若本次競賽參賽作品不足或經評審認定競

賽名次得以從缺，所餘之獎金得以勻支做為代表本縣參

與全國賽之獎金，補助經額視實際狀況調整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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